
书书书

中外法学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２７，Ｎｏ．３（２０１５）ｐｐ．７６７－７８４

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因果
关系的司法观察

王林清＊

摘　要　因果关系是当前内幕交易侵权司法实践面临的突出难题，但相关理论均建立在

对内幕交易错误定性的基础上，因而无法提供有效破解方案。内幕交易本质上是内幕人利用

通过不公平机会获得的内幕信息，对其他不知情投资者实施的不公平交易行为，而非欺诈。这

些不知情投资者均是出于对证券市场公平性和诚信性的信赖而参与其中的，如果其知道反向

交易者中存在内幕人，必然不会作出导致自己利益受损的交易决策。因此，自内幕交易开始至

信息公开期间内与内幕人从事反向交易的投资者均面临遭受内幕交易侵害的现实危险，故应

推定其受损交易皆与内幕交易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应将内幕人的赔偿总额限定在违法所得

范围内，以达致补偿实际受害者损失与避免课以违法者过度责任的双重目标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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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被称为我国首起正式判决的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陈祖灵诉潘海深

案 〔１〕———以原告的败诉而告终。该判决指出：被告潘海深与原告陈祖灵在本案诉讼前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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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法官。

２００７年４月４日，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大唐电信）董事 会 秘 书 将 公 司２００６年 业 绩 预

计亏损５－６亿的信息向包括潘海深在内的全 体 董 事 作 了 汇 报。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６日，潘 海 深 将 其 持 有 的 大 唐

电信股票１３６３７股卖出，成交金额为２７９　９６７．６１元。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８日，大 唐 电 信 发 布２００６年 业 绩 快 报，称

２００６年公司净亏损７１９０１６７００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证监会）于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０日 作 出 行 政

处罚决定，认定潘海深 卖 出 大 唐 电 信 股 票 的 行 为 构 成 内 幕 交 易。参 见《中 国 证 监 会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２００８］１２号）。



相识，更没有对后者进行与内幕信息有关大唐电信股票的交易作过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指导或

提示、建议；同时，被告内幕交易行为并未对股价产生影响，因此，原告买入大唐电信股票并非

受到被告的引导，其投资损失与被告的内幕交易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２〕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轰

动一时的投资者诉黄光裕内幕交易 〔３〕民事赔偿案，在历经两年三次开庭之后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定原告吴屹峰、李岩的投资损失与被告内幕交易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此驳回其全部

诉讼请求。〔４〕２０１４年８月５日，备受关注的投资者诉光大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下 称 光 大 证

券）内幕交易 〔５〕民事赔 偿 案 正 式 开 庭 审 理，其 中 因 果 关 系 问 题 仍 然 是 当 事 人 双 方 争 议 的 焦

点：原告主张，光大证券的内幕交易与大盘下跌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所有的投资者都有权起诉。

而光大证券认为，造成大盘下跌的原因是其他投资者的跟风追涨，与光大证券没有关系。〔６〕

由此可见，在我国法院审理的为数不多的几起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中，因果关系均是决

定投资者能否追偿成功的关键因素。根据我国民商法学界通说，内幕交易属于证券侵权行为，

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即属于侵权责任，〔７〕所以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因果关系即指内幕交

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那么，何谓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为何其能够决定投资者能否

获得损害赔偿？究竟内幕交易与投资者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存在，又应当如何

予以具体证明？对于这些涉及内幕交易侵权责任的根本性问题，我国《证券法》均未作出明确

规定，从而导致学理观点的严重分歧甚至完全对立：有学者提出内幕交易与投资者损失之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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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０９］一中民初字第８２１７号）。

时任上市公司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关村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的黄

光裕于２００７年４月至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８日间，在拟将中关村公司与其经营管理的北京 鹏 泰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进 行

资产置换事项中，决定并指令他人使用 其 实 际 控 制 交 易 的 龙 某 等６人 的 股 票 账 户 累 计 购 入 中 关 村 公 司 股 票

９７６万余股，至６月２８日公告日时，６个股票账户的账面收益额３４８万余元。此外，２００７年７、８月至２００８年

５月７日间，黄光裕还在拟以中关村公司收购北京鹏 润 地 产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全 部 股 权 进 行 重 组 事 项 中，决 定 并

指令他人使用其实际控制交易的股票账户累计购入中关村公司股票１．０４亿余股，至２００８年５月７日公告日

时，股票账户的账面收益额３．０６亿余元。２０１０年５月，黄光裕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内幕交易罪判处有

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６亿元。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２０１０］二中刑初字第６８９号）。

参见田浩：“股 民 诉 黄 光 裕 证 券 内 幕 交 易 案 一 审 宣 判”，载《人 民 法 院 报》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１日，

第００３版。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１１时０５分，光 大 证 券 在 从 事 自 营 证 券 买 卖 业 务 时，交 易 员 分 析 判 断 上 证１８０
ＥＴＦ出现套利机会，而用交易软件发出买单，但由 于 交 易 软 件 先 天 存 在 设 计 缺 陷，未 经 充 分 测 试 即 被 匆 匆 投

入使用，导致光大证券的账户自动巨量买入１８０ＥＴＦ成分股，实际成交７２．７亿元，巨额的投入带动了沪市指

数的整体暴涨。事故发生后，光大证券交易员根据《策略交易部管理制度》中关于“系统故障导致交易异常时

应当进行对冲交易”的规则，开始进行对冲。１１时３０分休盘后，该公司高管就如何处理过多买入的股票紧急

磋商。因为当前交易的“Ｔ＋１”规则禁止在股票买入当日卖出，为了对冲之前巨额误买的损失，光大证券改用

卖空股指期货合约、转换并卖出ＥＴＦ对冲风险。证监会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光大证

券的上述行为构成内幕交易。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２０１３］５９号）。

参见罗琼、张霞：“８．１６乌龙指系列 案：复 杂 的 赔 偿”，《南 方 周 末》２０１４年８月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ｉｎｆｚｍ．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０２９７３？ｆｒｏｍ＝ｔｉｍｅｌｉｎｅ，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１日。

参见王利明：“我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法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陈甦主编：《证券法

专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页２７９。



常没有因果关系，后者系由市场风险所致；〔８〕但多数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是

证明困难，对此可以通过法律推定方式解决。〔９〕两派观点相持不下势必会对内幕交易司法

实践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妨碍投资者成功索赔。

因果关系问题是当前国内外内幕交易侵权司法实践所面临的主要难题，而既有的理论学

说，无论肯定论抑或否定论，均不具有充分说服力，因为其皆建立在对内幕交易行为错误定性

的基础之上。对此本文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不公平交易行为———来对内幕交易的性质

进行重新界定，进而深入剖析其与投资者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应当如何具体认定这种

因果关系。为确保建议方案的切实可行，本文将详细考察资本市场法制先进法域对此的问题

的解决思路及措施，全面比较其逻辑与实效的优劣，最终构建契合内幕交易侵权行为本质的因

果关系司法认定规则。

除引言和结论外，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因果关系的内涵切入，详细介绍其在内幕

交易侵权责任领域的认定困难，并具体分析一般欺诈侵权和证券欺诈侵权相关规则难以适用

的原因。第二部分深入剖析既有肯定论未能提供有效解释的根源所在，并从不公平交易行为

的视角论证内幕交易与投资者损失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进而从根本上反驳了否定论。第三

部分阐述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具体认定，提出理论与实践并重、投资者与内幕人利益

兼顾的内幕交易侵权诉讼适格原告界定规则。

一、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困境

侵权责任因果关系是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前因后果的联系（ｃａｕｓ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它

是确定侵权责任归属与责任范围的必要条件。〔１０〕广义上，侵权责任因果关系可以分为两类：

事实因果关系（ｆａｃｔｕａｌ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或 称 责 任 成 立 因 果 关 系；以 及 法 律 因 果 关 系（ｌｅｇａｌ　ｃａｕｓａ－
ｔｉｏｎ），或称责任范围因果关系。〔１１〕前者是指被告侵权行为在事实上是否对原告权益被侵害

的发生具有原因力，后者解决的是被告应当对原告因权益受侵害而遭受的损失中的哪些负赔

偿责任的问题。上述分类方式同样适用于证券侵权领域，只不过被美国法赋予了新的称谓：交

易因果关系（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和损失因果关系（ｌｏｓｓ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以内幕交易侵权责任为

例，前者要求证明被告的内幕交易行为导致了原告进行相关证券交易而遭受损失；后者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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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耿利航：“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功能质疑”，《法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参见郭锋：“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构成要件探讨”，《法律适用》２００８年第４期；陈洁：《证券欺诈侵权损

害赔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页１６５；杨 峰：“美 国、日 本 内 幕 交 易 民 事 责 任 因 果 关 系 比 较 研 究”，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页３７３。

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是英美法系的分类方式，而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因果关系

是大陆法系的相应分类。详细介绍，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页３０４－３２１。



证明原告的投资损失是被告的内幕交易行为直接的、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结果。〔１２〕交易因果

关系解决的是肇因问题，即在与原告进行亏损证券交易相关的诸多事实中，确定内幕交易行为

是否与其存在客观上的联系。因此，交易因果关系决定着内幕交易侵权责任是否成立，属于责

任的构成要件。而损失因果关系则是在责任成立后，确定被告应当在多大范围内做出赔偿。

所以，损失因果关系属于损害赔偿而非责任构成要件的范畴。〔１３〕本文认为，作为内幕交易侵

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不仅直接决定着适格原告的范围，即只有能够证明因果关系的投

资者才有资格提起侵权赔偿之诉；更关涉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法律政策倾向，例如肯定因果关

系的法域通常明确规定适格原告的直接诉权，而否定的法域则拒绝赋予投资者这一权利。〔１４〕

因此，这种因果关系可以说是内幕交易侵权责任成立的前提，乃至整个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制度

构建的基石，故而也成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因果关系的认定被认为是所有法律责任理论及司法适用中最为复杂和艰难的课题，一般

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 认 定 已 属 不 易，内 幕 交 易 侵 权 责 任 因 果 关 系 的 认 定 更 是 难 上 加 难。〔１５〕

其根源即在于，因内幕交易行为本身的特殊性而导致其因果关系的认定不仅不同于一般侵权

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甚至与虚假陈述和操纵市场等证券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也存在差

异，在后者场合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对内幕交易却无用武之地。

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由美国判例法首先确立。１９４７年宾夕法尼亚州东

区法院对于首起内幕交易侵权私人诉讼案件的原告做出有利判决，主审法官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在判

决中指出：《１９３４年证券交易法》第１０（ｂ）条和证券交易委员会１０ｂ－５规则等反欺诈条款适用

于在购买他人所持公司股票时未能披露其基于职务而获悉的、可能对交易对手的判断产生重

大影响的董事和高管。〔１６〕由此就将内幕交易纳入证券欺诈（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ｆｒａｕｄ）法律制度的涵

摄范围之内。而美国的证券欺诈法律制度又深深植根于侵权法的欺诈制度———为使他人依其

陈述（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行事（如订立合同）而故意向他人作出与事实不符的表示———二者的 构

成要件均为：①存在虚假陈述行为；②涉及事实具有重大性；③被告明知陈述的虚假且引诱原

告据此行事；④原告合理信赖被告的虚假陈述并依此行事；⑤原告遭受损失。〔１７〕其中第④项

信赖要件被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是关于因果关系的要求，其在被告的欺诈行为和原告的受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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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Ｗｉｌｓｏｎ　ｖ．Ｃｏｍｔｅｃｈ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　Ｃｏｒｐ．，６４８Ｆ．２ｄ８８，９５（２ｄＣｉｒ．１９８１）

此处借鉴了侵权法学者关于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的相关论述，本文认为其结论

同样适用于内幕交易侵权责任的 交 易 因 果 关 系 和 损 失。参 见 王 泽 鉴：《侵 权 行 为》，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９年

版，页１８４；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页１７７。

对内幕交易因果关系持肯定 态 度 的 主 要 法 域 有 美 国、加 拿 大、澳 大 利 亚、新 加 坡 和 我 国 台 湾 地 区

等，持否定态度的主要法域有欧盟各成员国和日本等。

参见赵旭东：“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司法政策与导向”，《法律适用》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Ｋａｒｄｏｎ　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ｙｐｓｕｍ　Ｃｏ．，７３Ｆ．Ｓｕｐｐ．７９８（Ｅ．Ｄ．Ｐａ．１９４７）．
参见（美）路易斯·罗斯、乔尔·赛里格曼：《美国证券监管法基础》，张璐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版，页６６７。



易之间建立了必然联系。〔１８〕因此，在美国司法实务中，对于内幕交易因果关系要件的认定即

转化为对信赖要件的认定。

然而，由于内幕交易行为与一般欺诈行为存在实质区别，对内幕交易行为的信赖也无法等

同于对一般欺诈行为的信赖，因而对于后者的认定方法难以类推适用于前者。对于一般欺诈

的信赖要件，美国法院通常采取的认定标准是“若无，则不”规则（ｂｕｔ　ｆｏｒ　ｒｕｌｅ），即通过概率上

的优势来判定被告的欺诈行为是否对原告进行受损行为产生了原因力。〔１９〕详言之：若无被

告的欺诈行为，则原告不会进行受损行为，则原告进行受损行为是信赖被告欺诈的结果，二者

因果关系得以证成。反之，若无被告的欺诈行为，原告仍会进行受损行为，则原告进行受损行

为并不是信赖被告欺诈的结果，二者不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原告只需证明被告实施了欺诈行

为，并且该欺诈所涉事实具有重大性，即能够对理性人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即完成了对信赖

要件的举证责任。这种认定方法背后的司法逻辑是，由于被告欺诈行为所涉事实能够对理性

人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那么据此进行相关行为的原告即对欺诈产生了信赖。

上述关于一般欺诈侵权信赖的认定方法，对于积极欺诈行为，如错误陈述或误导———无论

发生在交易双方直接接触的私下交易场合，还是出现于匿名的集中交易市场中———均能达致

理想的司法效果。然而一旦将其引入到内幕交易领域，就会产生诸多的适用困惑。不同于积

极欺诈行为，内幕交易通常是秘密进行的，行为人并没有作出任何陈述，其他投资者并非基于

信赖内幕交易人的欺诈行为而作出投资决定的，进而难以在内幕交易行为与其他投资者的投

资决定之间建立因果关联。〔２０〕故此，为有效破解内幕交易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难题，仍须借

助于其他的论证工具，对此主要有两种理论可供选择。

其一，信赖推定理论（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此一理论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

１９７２年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Ｕｔ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ｖ．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案所确立，该案涉及的是被告隐瞒重大信

息的虚假陈述侵权。判决指出：在涉及未披露重大信息的案件中，原告无须证明其对被告陈述

的积极信赖，只要能够证明未披露的信息具有重大性，即可推定信赖要件的成立。该理论所蕴

含的司法逻辑是，如果被告披露了其所隐瞒的重大信息，则原告就不会进行相关证券交易，或

至少不会以实 际 呈 现 的 方 式 进 行。而 被 告 则 可 以 反 证 原 告 事 实 上 并 未 信 赖 其 虚 假 陈 述 行

为———如即使其披露了该重大信息，原告仍将从事相同的交易———以推翻信赖推定。〔２１〕或

许正是看到了内幕交易与隐瞒或者遗漏重大信息的消极虚假陈述在未披露信息方面的相似

性，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曾援引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案的判决来认定内幕交易案中的因果关 系。其

观点为：内幕交易案同样可以适用信赖推定理论，只要被告未披露内幕信息而进行交易，并且

·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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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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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ｓ　ｍ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ｓ　ｉｎｊｕｒｙ．”Ｓｅ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ｖ．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１０８
Ｓ．Ｃｔ．９７８，９８９（１９８８）．

参见程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页１７６。

Ｓｅｅ　Ｈ．Ｍ．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Ｔｈｅ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Ｆｒａｕ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８８，６８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４８３－４８４（１９９０）．

４０６Ｕ．Ｓ．１２８（１９７２）．



原告如果知道该信息就不会作出原来的投资决定，就可以证明内幕交易与原告投资决定之间

的因果关系成立。〔２２〕但第二巡回法院的上述认定方法却遭到了第六巡回法院的反对，后者

在１９７６年案中指出：虚假陈述案中的被告对原告负有积极的信息披露义务，其隐瞒重大信息

即违反了这一义务，因此可以推定原告进行受损证券交易是被告故意诱导的结果。而在内幕

交易案中，被告不但没有披露信息的义务，而且负有绝对义务保证公司重大信息处于秘密状

态，因此难以得出是被告诱导原告进行了受损交易的结论。〔２３〕有鉴于内幕交易和虚假陈述

的上述区别，在认定内幕交易侵权因果关系时类推适用信赖理论并不恰当。

其二，欺诈市场理论（ｆｒａｕ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ｅｏｒｙ）。为解决证券投资者在非人格化交易

（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中信赖欺诈行为的认定难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１９８８年在涉及积

极虚假陈述的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ｖ．Ｌｅｖｉｎｓｏｎ案中确认了这一新的理论。其要义为：在一个有效资本

市场中，证券的市场价格能够及时反映发行公司的一切公开信息（真实的和虚假的），而理性投

资者则是基于对市场价格的信赖而作出投资决定的。由于被告披露的虚假信息使市场价格发

生扭曲，可以说是对整个证券市场和所有投资者的欺诈。因此，对于原告而言，其只要能够证

明系基于信赖市场价格而作出的投资决定，法律即推定其投资决定与虚假陈述之间的信赖关

系成立，即使其事实上并不知道该虚假陈述的存在。而被告则可证明原告事实上没有信赖虚

假陈述———如原告事先知道虚假陈述的存在或者无论被告是否实施虚假陈述，原告都会进行

该交易等———来推翻因果关系推定。〔２４〕欺诈市场理论基于积极虚假陈述能够对证券市场价

格产生不当影响这一特质，从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和真相暴露之间这段期间内进行交易的事实

中，推定出该交易是受到虚假陈述诱导的结论，由此合理地证成了虚假陈述案中的因果关系谜

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司法解释即曾借鉴了这一理论，〔２５〕

故此理论和实务界均有观点主张对于内幕交易案因果关系的认定同样可以适用该理论。〔２６〕

然而，这种观点却忽视了这一理论适用的前提条件和内幕交易与虚假陈述的实质区别。根据

美国法，欺诈市场理论适用的前提是欺诈行为能够对证券市场价格产生不正当影响，〔２７〕无论

是作出不实性、误导性陈述虚假陈述行为，还是通过连续买卖、对敲、洗售等手段实施的操纵市

场行为均符合这一要求，但内幕交易则不然。为不引起他人注意，内幕交易人往往会采取多次

小量交易的方式，来隐藏其行为对证券市场产生的信号。〔２８〕因此，内幕交易通常并不会造成

·２７７·

中外法学　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Ｓｈａｐｉｒｏ　ｖ．Ｍｅｒｒｉｌｌ　Ｌｙｎｃｈ，Ｐｉｅｒｃｅ，Ｆｅｎｎｅｒ　＆Ｓｍｉｔｈ，Ｉｎｃ．，４９５Ｆ．２ｄ２２８，２３８（２ｄＣｉｒ．１９７４）．
Ｆｒｉｄｒｉｃｈ　ｖ．Ｂｒａｄｆｏｒｄ，５４２Ｆ．２ｄ３０７（６ｔｈ　Ｃｉｒ．１９７６）．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ｖ．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４８５Ｕ．Ｓ．２２４，２３０（１９８８）

参见奚晓明、贾纬：“《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

用”，《人民司法》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参见郭锋，见前注〔９〕；杨 峰，见 前 注〔９〕；苑 多 然：“内 幕 交 易 的 认 定 及 其 民 事 责 任”，《人 民 司 法》

２００７年第１７期。

Ｓｅｅ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ｅｅ　Ｈａｚｅｎ，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６ｔｈ　ｅｄ．，Ｖｏｌ．４，Ｗｅ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９，ｐ．１３１．

Ｓｅ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Ｃａｒｎｅｙ，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３６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８８６－８８７（１９８７）．



证券市场价格的显著波动，那些主张受到内幕交易损害的投资者如何能说其交易行为受到了

被内幕交易扭曲的市场价格的诱导呢？可见，运用欺诈市场理论来认定内幕交易案因果关系

仍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

上述种种认定困境，甚至引发了对内幕交易侵权因果关系本身合理性的质疑。例如，美国联

邦第六巡回法院即曾指出：内幕交易案因果关系成立的前提是，原告能够证明其系被告的交易对

手（买入被告的股票或将股票卖给被告），或者其投资决定受到被告的影响；但在非人格化的证券

市场上，普通投资者并不知道内幕交易的存在，其投资决定是基于所掌握的而作出的，即使没有

内幕交易行为，其仍然会作出相同的投资决定，并且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要承担信息不完备而带

来的投资风险，因此内幕交易行为并未改变投资者的风险预期和投资决定，因 果 关 系 并 不 存

在。〔２９〕同样出于对内幕交易案中的因果关系的怀疑，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至今未曾规定内

幕交易民事责任。学理一般认为，如果投资者可依民法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进行索赔，但

须承担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从既有的判决结果来看，尚无一起案件的原告举证能够获得法

院的认可。〔３０〕从中或可窥探出日本司法届对于内幕交易案因果关系的否认态度。与日本类

似，欧盟关于内幕交易的指令也未规定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并且也未有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对

此作出规定。〔３１〕我国也有学者对内幕交易案的因果关系持否定观点，其依据主要为，内幕交

易行为没有误导证券价格，也不会影响投资者的判断和交易决策；而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失主要

来自市场信息风险，与内幕交易之间通常没有因果关系。〔３２〕内幕交易案因果关系否定论的

实质在于，通过论证投资者进行的受损交易与内幕交易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得出内幕交易不会

造成投资者个人利益损害的结论，进而否定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制度的合理性。

二、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证成

内幕交易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困难及合理性质疑，无疑给司法实践带来巨大挑战，更对投

资者索赔构成严重障碍。为有效破解投资者的举证难题，从根本上消除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功

能实现的主要障碍，美国国会于１９８８年通过《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执行法》（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Ｆｒａｕ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８８），为提起内幕交易侵权诉讼的投资者创设了明

示诉权（ｅｘｐｒｅｓｓ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即“任何人因知悉内幕信息并进行相关证券交易而违反本法

及其项下规则的，在任何有管辖权法院提起的诉讼中，应当对与其在同一时间就同类证券从事

相反交易的任何人承担赔偿责任。”〔３３〕这就免除了投资者就其买卖证券与内幕交易之间存在

·３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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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２０１３年版，页２３７－２３８。
（英）理查德·亚历山大：《内幕交易与洗钱：欧盟的法律与实践》，范志明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版，页２１３以下。

参见耿利航，见前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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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只要其能够证明是内幕交易人的同时交易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ｏｕｓ　ｔｒａｄ－
ｅｒｓ），法律就直接推定因果关系成立。〔３４〕这种在立法中直接推定因果关系成立的做法被新加

坡和我国台湾地区所效仿。新加坡《证券和期货法》（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Ａｃｔ）第２３４条赋

予内幕交易人的同时交易者就其损失提起诉讼的权利，而无须证明因果关系。〔３５〕我国台湾

地区“证券交易法”第１５７条之１第２项亦规定：“内幕交易人应当对当日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

人负赔偿责任”。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则规定，内幕交易人的交易相对人（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ｐｒｉｖ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ｓｉｄｅｒ）享有请求民事赔偿的诉权。〔３６〕

应当承认，由立法直接认可特定投资者的损失与内幕交易具有因果关系，确实能够切实减轻

投资者的举证负担，便利内幕交易民事诉讼的实施，但其理论依据却值得商榷。正如哈佛大学法

学院前院长Ｃｌａｒｋ所 言，侵 权 责 任 因 果 关 系 认 定 的“若 无，则 不”规 则 是 一 种 建 立 在 假 设 事 实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基础上的反证过程，意味着“若没有侵权行为，则受损行为不会发生”的推理。〔３７〕

美国第二巡回法院认为该规则在内幕交易侵权中的适当标准（ｐｒｏｐｅｒ　ｔｅｓｔ）应当是，“如果被告向

原告披露了内幕信息，原告是否会受到该信息的影响，从而采取与其实际行动不同的行动”。据

此标准，内幕交易侵权因果关系通过———被告交易时未披露对于作为理性投资者的原告来说可

能影响其投资决策的内幕信息———这一事实即可推定成立。〔３８〕显然，这种认定标准建立在如

下反证推理之上，即原告作为一名理性投资者如果在进行交易之前获知了内幕信息，就必然会改

变其实际做出的决定。然而，这种反证推理本身却存在着严重缺陷，因为其是以原告有权知悉内

幕信息为前提的，但这一前提并不成立。正如因果关系否定论者所言，证券法中的强制信息披露

制度应当在维护市场有效性和保护公司商业秘密、控制披露成本以及防止各类“未成熟”或“软信

息”误导市场之间维持平衡，因此并不要求上市公司必须“立即”或披露“所有”重大信息，投资者

也就无权要求持有人披露尚未达到披露条件的内幕信息。〔３９〕以投资者对内幕信息的知情权为

前提的认定理论的合理性的确值得质疑，但这是否意味着否定论的依据就一定无懈可击，内幕交

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必然无法证成呢？对此仍须予以深入探讨。

内幕交易侵权因果关系否定论认为，“纯粹的内幕交易既无人为创造供求，又无人为交易

价格，只是内幕交易人利用了市场的价格反应机制，捷足先登而已，其违法了市场公平理念，未

必对其他投资者造成实质损害”。〔４０〕根据这种观点，内幕交易与投资者的受损交易之间没有

因果关系，不会给投资者造成损害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由于经验、时间和途径的差别，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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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掌握的公司信息不对称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基于证券交易“零和博弈”（ｚｅｒｏ－ｓｕｍ

ｇａｍｅ）的规律，无论内幕信息持有人是否参与交易，处于劣势的投资者仍然会亏损，这是正常

的市场信息不对称风险。〔４１〕其二，内幕交易对证券市场价格并无重大影响，〔４２〕内幕交易人

的交易对手不可能知道他是在和内幕人进行交易，他实际上（无论如何）都会以同样的价格与

其他非内幕人投资者进行 同 样 的 交 易，〔４３〕因 此，内 幕 交 易 没 有 改 变 投 资 者 的 交 易 决 策。〔４４〕

不难发现，否定论的构建基础实际上是信息公开原则，即“有关证券发行、交易的信息要依法如

实披 露、充 分 披 露、持 续 披 露，让 投 资 者 在 充 分 了 解 真 实 情 况 的 基 础 上 自 行 作 出 投 资 判

断”，〔４５〕并以内幕交易没有违反公开原则为由否认其与投资者损失的因果关系。其具体论证

逻辑为：内幕交易人并非法定信息披露主体，其所利用的信息又通常为公司保密信息，因此没

有侵害投资者对于证券市场信息的知情权，与其进行交易的投资者所受损失是应当承担的市

场风险，与内幕交易无关。

本文认为，无论是否定论还是既有的肯定论，在立论基础方面均存在缺陷，即二者都是从

投资者信息知情权保护的角度出发，认为“内幕人利用其特殊地位获得其他投资者所无法获得

的内幕信息，残酷地践踏了其他投资者的平等知情权”；〔４６〕同时通过与虚假陈述进行类比，来

论证内幕交易是否对投资者构成欺诈。遵循这种思维模式，肯定论者类推适用了虚假陈述侵

权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即如果投资者事先知道了真实信息（或内幕信息），必然不会进行已实

际作出的受损交易；而否定论者则以内幕交易案中的投资者并不享有与虚假陈述案投资者相

同的知情权进行反驳，进而得出内幕交易与投资者受损交易不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据此，似

乎否定论比肯定论更为合理，然而，从投资者知情权角度来分析内幕交易侵权因果关系的思维

方式本身却不合理。因为内幕交易从其本质来看，应当属于违反证券法中公平原则的不公平

交易行为，〔４７〕而非与虚假陈述相似的欺诈行为。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投资者能够公平

的参与竞争，公平的面对机会和风险”，〔４８〕而内幕交易则是通过不公平的机会获得内幕信息

的市场参与者，对其他不知情的参与者所实施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完全违背了公平原则，具有内

在的不公平性。对此，否定论者亦予以承认。〔４９〕更为关键的是，内幕交易人凭借其不公平的

信息优势以求获利或者避损，必将减少其他投资者的获利机会，因为在亏损概率保持不变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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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盈利的概率则因内幕交易的出现而减少，其投资的净回报率因而随之降低。〔５０〕所以，

内幕交易侵害的是投资者的公平交易权而非知情权。

在厘定了内幕交易的不公平交易行为性质之后，其与投资者受损交易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

难题即可迎刃而解。既有的肯定论之所以在论证过程中遭遇重重困境，就是因为陷入了欺诈行

为的思维定势：一方面将内幕交易界定为欺诈行为，类推虚假陈述的规则来认定因果关系；另一

方面却无法解释内幕交易如何能像虚假陈述一样侵害了投资者知情权。这也是其颇受否定论诟

病的根源所在。相反，如果从不公平交易角度来分析内幕交易，上述困惑则不复存在，因为内幕

交易属于侵害投资者公平交易权的不公平交易行为，那么其与投资者受损交易之间因果关系认

定的“若无，则不”规则，即应解释为“如果投资者事先知道与其进行相反交易的投资者持有内幕

信息，是否会改变已实际作出的交易决策”。显然，对于任何理性的投资者而言，都可以很容易地

满足这一认定规则。如此，否定论认为内幕交易不会造成投资者损害的两点理由也就均不成立，

内幕交易与投资者受损交易在事实上存在因果关系因而得以证成。具体依据如下：

第一，内幕交易根本不属于正常市场风险。否定论认为即使内幕人没有参与交易，那些与

内幕人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同样会亏损，因为所掌握的信息并没有改变，这也是证券市场风

险的必然逻辑。〔５１〕应当承认，证券投资的确具有较高风险，由于专业知识、投资经验、时间精

力甚至身份地位等方面差别而导致的信息不均等，是投资者之间盈亏分化的主要原因。并且，

根据证券交易“零和博弈”规律，在排除证券本身的利润分配或公司资产增值的因素后，所有投

入市场的资源配置只存在主体间的移转，其资源总量并没有发生变化，卖方的亏损或者盈利就

是买方相对应的盈 利 或 者 亏 损。〔５２〕但 是，对 于 受 损 投 资 者 而 言，其 反 向 交 易 者 是 否 公 平 竞

争，将会对其投资预期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如果盈利投资者的盈利来自于对以公开信息的

技术分析与理解判断，对此，不仅法律予以保护，亏损投资者也应当会欣然接受，从而将自己的

损失归结为投资风险。反之，如果盈利来自于凭借特殊身份地位而取得的信息优势，则会遭到

普遍反对和蔑视，亏损者也不会将其损失归结为市场风险，反而会认为系内幕交易人的“盗窃”

和“掠夺”所致。正 如 美 国 国 会 在 制 定《１９８４年 内 幕 交 易 制 裁 法》（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８４）时所述：“滥用其他投资者无法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而 企 及 的 信 息 优 势 是 不 公 平

的，并与投资公众对于所有参与者均能遵循相同规则竞争的诚实、公平的证券市场的合法预期

不一致。”〔５３〕因此，“尽管证券市场中的信息差异（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不可避免，但投资者

却不愿意在允许内幕交易存在的市场中进行冒险”，〔５４〕将内幕交易的反向投资者的亏损归结

为市场风险的观点难以成立。

第二，内幕交易必然影响投资者的交易决策。否定论者证明内幕交易与投资者受损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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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果关系的第二点理由是，内幕交易没有误导证券价格，不会影响投资者的交易决策。正如

前文所述，这一理由是用来否定“欺诈市场理论”在内幕交易案中的适用效力的，其立论基础仍

是内幕交易不属于侵害投资者知情权的欺诈行为，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属于不公平交易行为的

内幕交易不会影响投资者的交易决策。对此问题的回答，仍须诉诸因果关系认定的“若无，则

不”规则，在事实假设的基础上进行反证推理，以判断内幕交易是否构成投资者决定进行受损

交易的一个实质因素。同时，由于内幕交易的相对人系由交易系统随机匹配的、不能事先预料

和控制，因此，所有与内幕人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均有可能成为其交易相对人；而内幕交易

人的所得又直接对应于其交易相对人的损失，所以，可能因内幕交易而受损的投资者是其全部

反向交易者。此时“若无，则不”规则需要进行的假设推理则应转化为：如果受损投资者事先知

道其反向交易者中有人持有内幕信息，是否会改变已实际作出的交易决策。鉴于内幕交易人

通常（如果不是绝对）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这就意味着其反向交易者极有可能受损，而理性投资

者则是厌恶风险的（ｒｉｓｋ　ａｖｅｒｓｅ），当其知道反向交易者中存在内幕人时，必然会改变其原来的

交易决策，而不是甘愿沦为内幕交易的牺牲品。对此，就连反对者也予以承认，例如Ｃａｒｎｙ教

授在论证反向交易者的受损与内幕交易不存在因果关系时即指出，“假如内幕交易人反向交易

者能够察觉出内幕交易的存在，那么理性的做法应当是予以‘模仿’（ｅｍｕｌａｔｅ）并分享内幕人至

少一部分的预期所得，而非自甘冒险继续从事反向交易。”〔５５〕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内幕交易

能够对反向交易者的决策产生实质影响。

综上，本文认为，内幕交易的实质是通过侵害与其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公平交易权来获

取非法收益，而这些对内幕信息不知情的投资者通常是基于对证券市场公平性和诚信性的信

赖而进行投资的，如果其知道反向交易者中存在内幕人，必然不会作出导致其受损的交易决

策。既然证券市场中任何与内幕人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在事实上均有可能受到内幕交易的

侵害，那么内幕交易与投资者受损交易之间“若无，则不”的因果关系即得以证成。当然，在具

体的诉讼中，被告可以举证“原告即使知道交易对手为内幕人也仍会进行同样交易”来推翻因

果关系，但这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内幕交易能够造成投资者损害的事实。因此，内幕交易侵权

责任制度具备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坚实的事实基础。

三、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具体认定

本文第二部分从宏观层面论证了内幕交易侵权责任确立的依据，即内幕交易能够对其反

向交易投资者造成损害，二者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这是否意味着所有与内幕人进行反向

交易的投资者———无论其在内幕交易之前或之后交易———都会受到内幕交易的侵害呢？根据

交易常理显然不是。那么，究竟与内幕人进行反向交易的哪些投资者受到了实际损害呢？这

就涉及在具体的内幕交易侵权案件中，如何认定特定投资者的受损交易与内幕交易存在因果

关系，即适格原告的认定问题。对此，由于我国立法未予明确，导致学理解释的分歧，例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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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内幕交易的真正受害人只能是与内幕人进行交易的对方当事人；〔５６〕有认为将内幕交易

侵权诉讼的适格原告界定为与内幕人在同一天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这样界定不仅具有合

理性，更具可操作性；〔５７〕还有认为从内幕交易开始至内幕信息被市场完全吸收这段期间内的

反向交易者均有权起诉。〔５８〕本文认为，我国学者对于内幕交易侵权诉讼适格原告理解的分

歧，亦是域外在此问题上“交易相对人”（ｐｒｉｖ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ｒ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模式和“同期交易人”（ｃｏ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ｏｕｓ　ｔｒａｄｅｒ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模式的直接对立的反映。因此本部分将在全面剖析这两种模

式内涵及利弊的基础上，探究何者更能兼顾理论逻辑的合理性和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一）交易相对人模式

所谓交易相对人模式，是指内幕交易侵权诉讼的适格原告应当是与内幕人进行证券交易

的直接对手（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ｙ），即当内幕信息为利空消息时，从内幕人手中购入证券；或者

当内幕信息为利好消息时，将自己的证券卖给内幕人的投资者。此种适格原告界定模式首先

出现于１９７６年美国联邦第六巡回法院对Ｆｒｉｄｒｉｃｈ　ｖ．Ｂｒａｄｆｏｒｄ案的判决中，其主要依据有二：

其一，原告所主张的损害必须与被告的内幕交易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能够满足这一

要求的只有内幕人的交易相对人。因为在匿名的证券市场中，被告的内幕交易并不会影响原

告的交易决策，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间实际发生了交易，那么原告的受损交易就与被

告的内幕交易无关。其二，如果放弃了适格原告的相对性要求，允许所有的反向交易者均可向

被告索赔，将 会 无 限 放 大 被 告 的 赔 偿 范 围，使 其 须“向 全 世 界 承 担 责 任”（ｌｉ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ｌｌ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５９〕美国第六巡回法院的上述观点被澳大 利 亚 立 法 机 关 在 制 定《１９８０年 证 券 业 法》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ｃｔ　１９８０）所采纳，并为现行《２００１年公司法》（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　２００１）所

承继。根据该法，只有将自己的金融商品卖给内幕人的处分人（ｄｉｓｐｏｓｅｒ）或者从内幕人处购买

金融商品的收购人（ａｃｑｕｉｒｅｒ），才有资格就自己因此遭受的损失提起诉讼。〔６０〕加拿大《商事

公司法》（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亦采取了这种界定模式，规定购买或者出售相关证券的

内幕人应当向“该证券 的 出 售 者 或 者 购 买 者”（ｔｈｅ　ｓｅｌｌ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赔偿损失。〔６１〕

交易相对人模式从传统面对面交易所涉及欺诈侵权的实际出发，认为只有与侵权人存在

直接合同关系的主体才会受到前者的侵害，由此推论出在内幕交易侵权案件的受害人同样只

能是内幕人的直接交易对手，即享有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资格之人；而其他反向交易者所遭受的

损失并非对应着内幕人的收益，而是对应着与内幕人进行同向交易的普通投资者的收益，因此

没有理由要求内幕人赔偿。其实质是希望通过严格限定原告范围的方式，确保只有内幕交易

·８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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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受害者才能获得赔偿，并避免导致内幕人承担过度赔偿责任（ｅｎｏｒｍｏｕｓ　ｄａｍａｇｅｓ）。〔６２〕

交易相对人模式的制度初衷固然值得肯定，但其所设计的实现路径却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层

面均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其一，在匿名交易的公开市场中，难以确定特定证券交易的

相对人。不同于面对面的直接交易，公开市场中的证券交易都是通过交易所的电脑系统自动

撮合成交，投资者之间买入与卖出指令的匹配具有随机性，特别是在内幕交易所涉证券交易较

为活跃的情况下，买卖双方都同时存在着众多投资者，很难分辨出哪些投资者的交易直接对应

于内幕交易，而非其他不知情投资者的反向交易。因此，对于公开市场中的任何投资者来说，

证明自己是内幕人的直接交易对手几乎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６３〕其二，这种模式忽略了内

幕交易损害的“可传递性”（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虽然从理论上讲，内幕交易的危害性最初落在其

交易相对人的身上，但该相对人并非必然遭受实际损害，例如，从内幕人手中购买证券的投资

者如果在信息公开之间又将该证券卖出时，其自身并未受到任何损失，而是将这种损失的可能

性传递给了交易对手，并且其交易对手仍可能将内幕交易的损害危险继续传递下去，直到内幕

信息被公开时持有该证券的投资者才是内幕交易的实际受害者。〔６４〕因此，合同关系并非内

幕交易损害的必要条件，内幕人的直接交易对手可能并未遭受实际损害，而与内幕人不存在交

易对手关系的其他投资者却可能真正受到内幕交易的侵害，所以，交易相对人模式将内幕交易

侵权诉讼的原告仅限定于前者而完全排除后者，极易导致享有诉权的主体并无损害而真正的

受害者却无权起诉的不合理结果。

鉴于交易相对人模式的上述弊端，一些采纳该模式的国家逐渐开始对其进行反思，甚至予

以废止。例如，新加坡《１９８６年证券业法》曾仿照澳大利亚法的相关规定，将内幕交易侵权诉

讼的适格原告界定为内幕人的交易合同相对方，但在经过多年的实践之后，该规定的弊端日益

凸显，越来越成为影响投资者索赔的障碍。因为在匿名的证券市场中，投资者根本不知道其交

易对手是谁，要求其证明与内幕人存在直接合同关系无异于天方夜谭。〔６５〕新加坡立法机关

遂于２０００年修改法律时废除交易相对人模式，改采同期交易者模式。作为新加坡交易相对人

模式立法输出国的澳大利亚也同样意识到了该种模式的缺陷，２００３年证券和市场咨询委员会

在关于内幕交易立法修改的报告中，明确建议放弃僵化的交易相对性要求，而应将原告范围扩

展至内幕交易的所有受害人（ａｇｇｒｉｅｖ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６６〕虽然上述建议至今尚未在澳大利亚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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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法律，但却得到了新西兰立法机关的采纳，后者在２００６年修改《证券市场法》时，以受害人取

代交易相对人作为内幕交易侵权诉讼的适格原告。〔６７〕

（二）同时交易者模式

与交易相对人模式不同，同时交易者模式主张所有与内幕人同时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

都可成为内幕交易侵权诉讼的适格原告，而不论其交易指令是否与内幕人的实际发生匹配。

此种模式最早由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提出，其在１９７４年Ｓｈａｐｉｒｏ　ｖ．Ｍｅｒｒｉｌｌ　Ｌｙｎｃｈ，Ｐｉｅｒｃｅ，

Ｆｅｎｎｅｒ　＆Ｓｍｉｔｈ，Ｉｎｃ．案的判决中指出，“披露否则戒绝交易”（ｄｉｓｃｌｏｓｅ　ｏｒ　ａｂｓｔａｉｎ）的义务并不

仅对与内幕人之间 发 生 交 易 的 投 资 者 负 有，而 应 当 向 在（内 幕 交 易 的）相 同 期 间（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就相同证券进行反向交易的所有对内幕信息不知情的投资者承担。〔６８〕由此驳

回了被告提出的只对其交易相对人承担义务的主张。在五年之后的 Ｗｉｌｓｏｎ　ｖ　Ｃｏｍｔｅｃｈ　Ｔｅｌｅ－
ｃｏｍｍ　Ｃｏｒｐ．案中，第二巡回法院进一步明确了内幕交易侵权诉讼的原告范围：“披露否则戒绝

交易”义务的对象仅包括与内幕人同期（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ｏｕｓｌｙ）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而那些

非同期交易者 （ｎｏ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ｏｕｓ　ｔｒａｄｅｒｓ）由于其并未遭受与不公平信息优势的拥有者

进行交易的不利益，故而无须“披露否则戒绝交易”规则的保护。〔６９〕第二巡回法院的上述审

判思想得到了美国国会的采纳，后者在《１９８８年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执行法》明确将内幕交易

侵权损害赔偿的明示诉权赋予内幕人的同期反向交易者，至此完成了适格原告的法定化。美

国法关于内幕交易侵权诉讼适格原告界定的同期交易者立法模式，被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

等广泛移植借鉴。

同期交易者模式适用的关键在于“同期”的界定，对此美国国会认为，由于不同内幕交易所

涉及证券的交易量等具体情形的不同，难以在立法中准确界定统一的标准，因此应当交由判例

法去具体发展。〔７０〕新加坡《证券和期货法》也列举了法院在判断一项反向交易是否与内幕交

易同期发生的参考因素：如从内幕交易发生至该反向交易结束这段期间内系争证券的交易量，

内幕交易被发现和处理的时间，该反向交易发生在内幕交易之前还是之后，该反向交易发生在

内幕信息公开之前还是之后等等。〔７１〕在各法域的司法实践中，关于“同期”开始的时间通常

并无争议，例如，美国多数地区法院认为，同期交易者应当从第一次内幕交易开始时计算，即将

在内幕交易发生之前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排除在适格原告范围之外，因为在时间逻辑上，投

资者难谓其交易受到了发生在后的内幕交易的损害。〔７２〕但在“同期”何时结束方面则分歧严

重，大致形成严格和宽泛两种解释进路。严格进路通常将同期交易限定为与内幕交易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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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例如，美国目前已有许多法院坚持原告的反向交易应当与内幕交易同日发生；〔７３〕我

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于２００６年修改时，对于内幕交易侵权诉讼的原告资格，在“善意从事

相反买卖”之前加入了“当日”的限制要求；〔７４〕在新加坡亦有学者主张应将同期交易者解释为

与内幕人同日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７５〕与此相反，宽泛进路则主张将同期交易的终止时

间延长至内幕信息公开之时。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美国法律研究院（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所起草的《联邦证券法典》（Ｆｅｄｅｒ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ｄｅ），其认为对于同期交易者的“当日”限

定要求存在着涵 盖 过 度（ｏｖｅｒ－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和 涵 盖 不 足（ｕｎｄｅｒ－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的 双 重 缺 陷。一 方

面，享有诉权的当日反向交易者可能会在信息公开之前转售证券而无实际损害；另一方面，自

内幕交易发生次日起从当日反向交易者手中购入证券并持有至信息公开前的投资者实际遭受

了损害却不享有诉权，极易导致内幕人得以规避赔偿责任的不合理结果。因此，对于“同期”较

为合理的界定是从内幕交易开始至内幕信息公开这段期间。〔７６〕此种同期交易者的宽泛解释

进路亦受到我国香港地区学者的支持。〔７７〕

同期交易者模式着眼于交易相对人模式未能解决的证券交易对手无法识别和内幕交易损

害具有传递性这两个核心问题，意识到内幕交易的实际受害人是难以精确认定的，而与内幕人

同期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事实上却都处于不公平的信息劣势地位，即都可能成为内幕交易

的受害者，于是让这些能够确定的可能受害者来替代无法确定的实际受害者就成为较为可行

的解决方案，因此，同期交易者是作为交易相对人的替代者（ａｐｒｏｘｙ　ｆｏｒ　ｐｒｉｖｉｔｙ）而被创设出的

法律概念。〔７８〕此种适格原告的界定模式的确可以解决交易相对人模式涵盖不足的缺陷，却

仍然存在涵盖过度的风险，因为那些与内幕人的同向交易者实际匹配成交的投资者也被纳入

了原告的范围，但他们的损失并非对应于内幕人的违法所得，而系与内幕人为同向交易的不知

情普通投资者的获利或避损。如果这些损失也有权要求内幕人予以赔偿的话，必然会无限扩

大内幕人的责任风险，使其赔偿数额远远超过违法所得，有违法律的公平原则。为避免使内幕

人承担过于严苛的责任（ｄｒａｃｏｎｉａｎ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同期交易者模式对于赔偿总额做出了法律上的

限制。例如美国《１９８８年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执行法》规定，内幕人对于同期交易者的赔偿总

额限于其通过内幕交易获得利润或避免损失的数额，并且，如果内幕人已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ＳＥＣ）处以罚款的，赔偿总额中应当减去该罚款数额。〔７９〕新加坡亦规定，内幕人对于原告

的赔偿数额为原告的实际损失，但应以最高可补偿金额为限（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ｂｌｅ　ａｍｏｕ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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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最高可补偿金额即内幕人获利或避损的数额。〔８０〕此种责任限制制度的设计理念在于，

内幕人应当对其内幕交易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而根据证券交易零和博弈定律，

内幕交易的实际损害数额或原告的实际损失数额，就是内幕人的违法所得数额，以此作为内幕

人赔偿责任的最高数额，较为符合事实和法理。由于同期交易者模式已将并非内幕交易实际

受害人的那些反向交易者纳入适格原告，实践中就可能出现原告的实际损失数额超过被告违

法所得数额的情形，此时则应由全体原告按比例分配被告的违法所得金额。

（三）内幕交易侵权诉讼适格原告的合理界定

通过上文的介绍不难发现，域外关于内幕交易侵权诉讼适格原告界定的两种立法模式，均

致力于在使实际受害者得到补偿与避免对违法者课以过度责任之间达致平衡，这也应当成为

我国在界定适格原告时所必须坚持的立法原则。

第一，实际遭受内幕交易损害的投资者均应成为适格原告。从理论上讲，只有直接从内幕

人手中买入证券或者将证券卖给内幕人的投资者才是内幕交易的实际受害者，这也是交易相

对人模式的依据所在，但在公开市场中，证券交易系由交易所电脑系统自动撮合成交，难以事

后辨析购买者和出售者。更为关键的是，内幕交易的危害性可由内幕人的直接交易对手通过

转售顺次传递下去，直至内幕信息公开为止。如果直接交易对手全部转售了从内幕人处购买

的证券，则其并未受到任何损失，不具备起诉的实质条件，由此凸显出交易相对人模式不仅在

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更存在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并且，试图顺沿直接交易对手的转售链条

追踪证券最终持有人以确定实际受害人的思路仍然不具有可行性，且不提内幕人的直接交易

对手本已无法辨认，如果其将从内幕人处购买的证券部分转让给多个投资者，这些后手购买者

再次向多人部分转让，更会使得实际受害人的确定难上加难。〔８１〕因此，在内幕交易实际受害

者难以准确辨认的情况下，寻找与其最为接近的替代者，就成为界定适格原告的较为切实可行

的方案，同期交易者模式遂由此产生。同期交易者这一概念不仅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更能契

合内幕交易侵权因果关系的本质，因为内幕人的所有同期反向交易者都面临着被随机匹配为

内幕人交易对手的现实风险，如果其知道反向交易者中存在内幕人，必然会改变原来的交易决

策，而改为与内幕人同向交易，所以其均为内幕交易的可能受害者或最直接实际受害者。为将

实际受害者全部纳入同期交易者范畴，“同期”的起止时间宜应规定为内幕交易开始至内幕信

息公开，在此之前内幕交易尚未发生，投资者决策不会受到影响；在此之后，内幕人已不具有信

息优势，无法对投资者造成不公平损害。

第二，内幕人承担的赔偿总额应当以其违法所得为限。根据证券交易零和博弈的定律，内

幕交易造成投资者损失的数额等于其违法所得数额，因此采取交易相对人模式的澳大利亚、加

拿大立法要求内幕人赔偿其交易对手的实际损失并无不当之处。但是，如将完全赔偿原则适

用于同期交易者模式立法，则会导致内幕人承担与其违法所得不相称的赔偿责任（ｄｉｓｐｒｏｐｏｒ－
ｔｉｏｎａｔ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的不合理局面。故此美国、新加坡立法明确将内幕人的赔偿总额限制在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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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交易而获利或避损的范围内，其目的在于确保所有实际受害者均能获得救济。同期交易

者模式对于未遭受内幕交易侵害的反向交易者也赋予了诉权，这些被扩大进来的原告的损失

并非内幕交易造成，原则上不应由内幕人赔偿，但囿于鉴别困难，才允许其与实际受害者一同

求偿，对于由此带来的不当扩大内幕人责任范围的风险只能通过限定其赔偿总额的方式予以

避免。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内幕人的侵权赔偿数额，我国有学者建议应当实行惩罚性赔偿，即

赔偿与其同日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实际损失数额的二至五倍，并援引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

的相关规定作为“立法先见”。〔８２〕本文认为，此种观点既有悖法律责任制度原理，也与域外立

法实际不符。首先，民事责任的主要功能是填补损害，而惩罚违法行为则是行政责任以及刑事

责任的目标。〔８３〕在我国已经确立内幕交易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现行法框架下，引入惩罚性

赔偿似乎并无充分依据。其次，美国《１９３４年证券交易法》第２１Ａ（ａ）（２）条规定，ＳＥＣ有权对

内幕人处以不超过违法所得三倍数额的民事罚款（ｃｉｖｉｌ　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该罚款性质属于行政罚款，

目的在于惩罚内幕人，而非对原告进行赔偿，〔８４〕只是ＳＥＣ可依民事诉讼程序向内幕人追究罚

款，故称民事罚款而已，即美国并不存在内幕交易惩罚性民事赔偿。最后，我国台湾地区规定

内幕交易惩罚性民事赔偿系出于弥补行政责任缺失的无奈之举，且其本土学者亦认为该制度

的妥适性值得检讨，〔８５〕故不具有借鉴价值。至于学者所言限制赔偿总额必然导致原告只能

获得象征性补偿、与其所受损失相去甚远的顾虑，〔８６〕本文认为可以通过由证监会以行政罚款

建立投资者补偿基金的方式予以消除。〔８７〕

总之，鉴于公开市场中证券交易的特点，内幕交易的实际受害者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难以进

行准确甄别，因此只能由可以确定与其最为接近的主体予以替代，此即同期交易者。在内幕交

易开始至信息公开期间内与内幕人从事反向交易的投资者均面临着受到内幕交易侵害的现实

危险性，故应推定其受损交易皆与内幕交易存在因果关系，均可以作为原告向内幕人主张损害

赔偿。而无论全体原告主张的实际损失数额多么庞大，被告的赔偿总额都不应超过其违法所

得金额，否则无异于强制内幕人替其盈利的同向交易者向后者的交易对手贴钱，有违公平，如

此方能实现投资者与内幕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四、结　论

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认定之所以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根本原因在于内幕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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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行为本身的特质：内幕人既不对投资者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也没有通过非法手段影响证券市

场价格，故此难以类推适用在一般侵权和虚假陈述中行之有效的欺诈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

这也是既有关于因果关系的肯定论无力抵御否定论的抨击之根源所在。然而否定论亦建立在

将内幕交易定性为欺诈行为的基础之上，因此仍不具备充分合理性。

本文认为，内幕交易本质上是内幕人利用通过不公平机会获得的内幕信息对其他不知情

的投资者所实施的不公平交易行为，而非欺诈；并且证券市场中的理性投资者均是出于对市场

公平性和诚信性的信赖而参与其中的，如果其知道反向交易者中存在内幕人，必然不会作出导

致自己利益受损的交易决策，亦即符合因果关系判断的“若无，则不”标准。因此，内幕交易与

投资者受损交易在事实上的确存在着因果关系，内幕交易侵权民事责任的确立具有坚实基础，

我国司法实践亦应以此为依据来认定内幕交易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

在司法认定的具体规则构建方面，由于与内幕交易存在因果关系的受损害交易主体———

有权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原告———在理论上只能是内幕交易的实际受害者，即将证券卖给内

幕人或持有内幕人所售证券的投资者，但若要在为数众多的匿名交易者中分辨出这些实际受

害者却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用内幕交易开始至信息公开期间内与内幕人进行反向交易的

投资者来替代实际受害者，同时对内幕人赔偿总额作出限制，似为能够兼顾补偿实际受害者损

失与避免课以违法者过度责任双重价值目标的适格原告界定的切实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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